
额敏县公安局
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6]160号

违法行为人哈某，男，1986年出生，文化程度：初中，政治面貌：群众，职业：牧民，户籍地：新疆额敏县杰勒阿尕什镇xx村xx号，现住址：额敏县郊区乡高层xx号楼xx单元xx室。
违法犯罪记录：2012年04月06日因抢劫案被额敏县人民法院判刑9个月。

现查明：2026年02月13日22时28分，在额敏县某丽华酒店xx房间别某与哈某酒后发生口头争执后，哈某将别某的胸部打了一拳。

以上事实有：哈某的陈述、况某的陈述、证据保全决定书及清单、接受证据清单、书证、提取笔录、现场笔录、哈的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。

　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情节较轻之规定，对哈某进行行政拘留五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额敏县公安局
二0二六年二月十四日

